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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教财〔2015〕15 号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民办高校加强预算管理
和资金监管的通知

各民办高校：

根据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教育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

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教发

〔2012〕10 号）和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<重庆市民办学

校财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渝教财〔2010〕45 号）等

法律和文件规定，为进一步引导和促进全市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

展，现就民办高校加强预算管理和资金监管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民办高校应切实建立健全年度预算制度，进一步完善预

算编制方法和审批程序。民办高校财务部门牵头组织编制民办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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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年度预算草案，由民办高校院长办公会、董事会（理事会）等

机构按程序进行审定。各民办高校应将审定同意的年度预算上报

市教委备案。

二、民办高校年度收入预算的编制必须坚持“稳健性、全面性”

原则，所有收入都要纳入预算，不得隐瞒、截留学校年度各项收

入，不得将学校收入通过设立账外账、“小金库”等形式进行体外循

环，不得将学校各项收入纳入举办方或任何第三方财务核算。

民办高校年度支出预算的编制应坚持“保运转、保稳定、促发

展、避风险、可持续”原则，支出预算的安排不得因财政扶持政策

投入而产生挤出效应，要提高支出保障水平，加大实践环节和内

涵建设投入；要全面落实学生资助政策，加大对学生的直接投入；

要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和广大师生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环境。

未纳入年度预算的支出项目，由民办高校院长办公会、董事

会（理事会）等机构按程序进行调整。已纳入年度预算的支出项

目，在执行中若涉及调整的，调整程序应当按照年度编制预算程

序进行。

各民办高校要将学校年度预算的收支结余控制在合理范围之

内。

三、民办高校按照规定向接受教育者收取学费、住宿费，应

开具《重庆市民办学校收费专用收据》，并单列学费、住宿费项目

和金额，严禁擅自设立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，

严禁以任何名义对学历教育学生跨学年预收学费、住宿费，严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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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办高校举办方或其他任何第三方向受教育者收取学费、住宿费。

民办高校学历教育学生外出实习一学期及以上、不需在校住

宿且不占用学校住宿资源的，不应当收取当学期住宿费。学生退

（转）学，民办高校应按《市物价局、市教委、市劳动和社会保

障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民办教育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渝

价〔2005〕487 号）规定退还学生相应费用。

四、按照《教育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

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教发〔2012〕10 号）要求，

民办高校按规定向接受教育者收取的学费和住宿费，属于公共性

资金，应存入民办高校银行专门账户，接受主管部门监管，确保

不被挪作他用。

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，各民办高校应建立起学费、住宿费

专门银行账户制度，开设（或指定）专门的银行账户用于收取学

费、住宿费。为确保民办高校的法人财产权，开设（或指定）的

学费、住宿费专门账户必须是民办高校开设的，不得将学费、住

宿费存放在民办高校举办方、举办方关联方银行账户或民办高校

学费、住宿费专门账户以外的其他账户。

各民办高校要在 2015 年 3 月 27 日前将学校学费、住宿费收

入银行专门账户报市教委登记备案（银行专门账户登记备案表见

附件）。

五、民办高校应切实加强对学费、住宿费和财政补助资金的

使用管理，各民办高校及其举办方或举办方关联单位不得抽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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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移、挪用和拆借。如因特殊情况确需拆借的，按照《重庆市教

育委员会关于印发<重庆市民办学校财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

知》（渝教财〔2010〕45 号）规定，必须由民办高校董事会（理

事会）研究同意，并提前书面报送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备案。

六、各民办高校应当按照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普

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

见》（渝府发〔2007〕107 号）和国家有关文件规定，从收取的学

费住宿费收入中足额提取 4-6%的学生奖助基金，用于家庭经济困

难学生学费减免、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、勤工助学、校内学生

无息借款、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方面开支。

学生奖助基金的提取使用和管理应当遵循“先提后用、收支平

衡、专款专用”原则。

七、民办高校应当加强收费管理信息化建设，及时动态掌握

学校学费、住宿费的应收、已收和欠收等基本信息，力争实现学

费、住宿费应收尽收。市教委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研究

利用现代信息手段，帮助民办高校加强对学费、住宿费收取使用

情况进行管理。

八、民办高校应当根据《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》（教育部令

第 29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做好高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

（教财〔2012〕4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公布〈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

项清单〉的通知》（教办函〔2014〕23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建立健

全财务信息披露制度，按照规定的渠道、形式和内容依法主动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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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财务信息。

市教委将把民办高校预算管理和资金监管制度建设和执行情

况作为民办高校年检的重要内容及有关专项资金分配的重要依

据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重庆市民办高校学费、住宿费收入专门银行账户登

记备案表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
2015 年 3 月 4 日



附件

重庆市民办高校学费、住宿费收入专门银行账户登记备案表

学校名称（单位公盖）：

序号 开户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是/否新开设账户

1

2

3

学校董事会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校（院）长（签字）： 财务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不公开 2015 年 3 月 6 日印


